臺中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

資源中心大型教玩具借閱規章
◎使用與借閱服務
一、托育人員憑本資源中心個人借閱證辦理借閱，每張借閱證可借閱大型教玩具1項，借閱期限為借閱當日起計算30天（含假日）。
二、請愛護所借閱之大型教玩具。
三、大型教玩具借閱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，時間為上午8:30~11:30，下午13:30至~16:30。
四、借閱證限申請人同一戶籍者使用，或委託其它托育人員借閱，但需事先告知承辦人員，並攜帶委託人之借閱證，同時委託人需將使用規則告知其他使用之家人。

◎逾期處理
   一、逾期者以逾期歸還日起計算，借閱人可依累計之逾期天數折算罰金，逾期一天折算十元，也可選擇停借折換逾期天數。      
◎損害賠償  
   一、凡借閱中心大型教玩具，如發生遺失、污損、毀壞等情事時，應以同一版本教玩具賠償之。無法購買同一版本時，得徵求中心同意後，以新版教玩具賠償之，賠償教玩具後，並需加收其處理費新台幣二十元。

二、為維護本中心公共財物及確保托育人員之權益，借閱人在無法購得新的大型教玩具賠償時，得以現金賠償之。
◎使用規則

一、本辦法經本中心行政會議討論通過，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二、大型教玩具請清潔完成後再歸還，以維護嬰幼兒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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